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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建〔2025〕233号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曹德全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办理结果：B

对市政协八届三次会议第46号提案的答复

张全兴、赵经纬、范清华委员：

您们提出的关于“为市区过街天桥安装晴雨棚的建议”的提案收悉。经与市城管局共同研究，现答复如下：

我市城区人行过街天桥设施建设现状，有一定的历史成因。先期建设的人行天桥如：外国语小学、外国语中学门前的天桥，[image: image3]因较多为学生上、下学使用，偏重于实现单一的安全过街功能，进而忽略了美感度、无障碍、遮阳避雨等人性化方面的需求，通常都未加装雨棚、无障碍坡道等设施。您提到的雨雪天湿滑等不友好现象确实存在。

我们深刻的认识到人行天桥是城市步行系统的重要组成，是惠及民生的重要工程，也是展现城市文明魅力的特殊景致。近年来，在上级领导的统筹推动下，对中心城区人行过街天桥设施提出了注重安全性、实用性、美感度等更高的要求，今年我们就相继实施了外国语中学、外国语小学、市中心医院、丹尼斯4座人行过街天桥的整治提升工作，采用目前先进的聚氨酯+弹性层整体铺装技术对桥面及楼梯进行整修，不仅可以使桥面更加经久耐磨，也能起到缓冲和防滑的作用，保障广大市民、学生的安全出行。

同时，我们也将加强与规划、城管、学校等部门的联动，做好实地调研工作，确有需要的天桥设施，在财政允许的条件下，进行科学严格的受力载荷等实验，并通过安全性评价和行业专家的论证后，因地制宜加装晴雨棚。

再次感谢您们对城建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让人行天桥等基础设施更温暖、更人性是我们的工作要求，我们将不断提升工作质量和服务水平，提升市民群众的幸福感、获得感和满意感，让交通出行更加安全便捷舒适，希望继续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。

感谢您们对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的关心，希望今后继续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关注和支持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6月10日        

联系部门及电话：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  2982679

联系人：粟云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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